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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因應桃園機場客貨運量成長，本部已督同桃園機場公司系統性增（擴）建機場設施，在第三

航站區建設計畫於 109 年完工前，將循序擴建第二航廈、於機場捷運 A1 站建置自動報到及行

李託運系統及興建第四航廈（智慧航廈），其中有關第四航廈部分，桃園機場公司刻正進行

可行性評估等相關前置作業，後續該公司將依程序提出建設計畫報奉核定，接續辦理工程設

計及施工等各項工作。 

二、桃園機場現階段有多項工程持續推動，為確保飛航安全及營運品質，第四航廈興建將配合各工

程進展審慎推動，為此，本部已責請該公司成立工程協調平臺，未來並將要求該公司於第四

航廈之可行性評估及綜合規劃，審慎研議施工方式及期程，以降低施工衝擊。 

（四）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確保偏鄉學校教育品質及提升學生基本學

習力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6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200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11-285） 

許委員淑華就確保偏鄉學校教育品質及提升學生基本學習力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

下： 

為積極改善偏鄉教育環境，本部前於 104 年 4 月 28 日及 104 年 10 月 2 日分別函頒「偏鄉教

育創新發展方案」及「偏鄉學校教育安定方案」，俾確保偏鄉學校教育品質，進而提升學生基本學

習力。有關本部推動偏鄉教育相關措施，說明如下： 

一、教師安定：推動改善偏鄉離島地區師資人才不足政策 

(一)改善偏鄉教師宿舍環境：本部業訂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偏遠地區國民中小

學改善宿舍作業要點」，預定於 105 年至 107 年完成偏鄉學校宿舍環境改善，提高教師

留任偏鄉學校任教意願，以達改善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師生宿舍居住環境與品質目的。 

(二)精進公費生培育制度及追蹤機制：培訓公費生具備雙（多）專長，因應偏鄉小校之需求

；同時加強其在學期間之輔導，有效發展其服務偏鄉之關鍵知能，強化其志趣及熱忱。 

(三)推動行政減量 

1.訪視評鑑部分：104 年中央統合視導指標再精簡 62%，另請地方政府督導學校之指標，

將朝分年分期方式辦理，並落實當年度訪視績優縣市，次年度可免接受訪評之機制。

此外，刪除未能凸顯政策目標之指標，並簡化指標所需提供資料內容，又已建立管考

機制之業務項目，不再納入年度統合視導指標項目，另為避免重覆考核，應盤整雷同

之訪視評鑑項目。 

2.會議研習部分：對於法定或政策要求之研習將朝採數位化方向規劃辦理，相關調訓之

研習優先於寒暑假辦理為原則，並避免強制調訓 6 班以下學校之人員參與研習或會議

。至於需學校代表出席之研習或會議建議朝集中辦理，並納入年度重大活動行事曆，

使學校能及早因應。 

3.公文調查部分：為減少重複調查之情形，宜建置基礎資訊資料庫，蒐集例行資料，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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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各單位介接使用方向規劃。 

4.活動競賽部分：建議委請學校承辦之活動，優先協助學校加置臨時支援人力，若為大

型活動則朝委託專責單位辦理方向研議。此外，盡量避免強制規定學校參與競賽及提

報件數等。 

(四)建立國民中小學教學訪問教師機制：本部業發布「105 學年度教學訪問教師試辦計畫」，

以補助交通費、住宿費方式，鼓勵一般地區學校優秀正式教師至偏鄉學校進行教學訪問

，俾促進教學經驗傳承及交流。 

二、推動教育創新計畫，協助偏鄉學校轉型 

(一)實驗教育、教育創新 

1.為鼓勵教育創新與實驗、保障學生學習權及家長教育選擇權，本部制定「高級中等以

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以及「

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落實教育基本法鼓勵政府及民間辦理

教育實驗的精神。據此，為落實教育實驗革新，以小型規模之國民中小學為鼓勵辦理

之對象，除透過舉辦實驗教育相關研討會、工作坊外，另設置實驗教育推廣中心，提

供辦理實驗教育相關諮詢與輔導，活化偏鄉教育。 

2.多軌方案併行試辦實驗課程：包含推動夏日樂學試辦計畫、研發混齡教學配套措施、

推動數位學習實驗創新行動計畫及落實差異化教學及補救教學等各項措施。 

3.整合資源提升師資素質：包含成立師資培力交流據點、強化校長及教師課程與教學領

導知能與實踐、結合民間活力辦理翻轉教室及創新應用培訓工作坊，強化教師改變教

學模式之能力、補助學校創新教學模式，進行翻轉教室課程實驗及建立大學校院長期

認養偏鄉國民中小學機制等各項措施。 

(二)數位融入、虛實共學 

1.改善校園網路頻寬基礎建設，健全網路建設最後一哩路：推動全面光纖到校、網路速

度升級及改善網路集縮比服務，逐步改善偏鄉學校校園整體網路環境，強化校園無線

網路使用便利性，使偏鄉學校有穩定且足夠寬頻的網路連線，讓師生使用各種載具，

有效結合數位科技，進行線上學習及創新課堂之教育模式。 

2.發展磨課師（MOOCs）課程，創新教學活動：發展中小學磨課師課程，鼓勵教師使用

現有平臺線上教學資源，融入教學設計，引導學生學習，以促進中小學多元彈性課程

教學模式、創新翻轉教育應用，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習慣。 

3.辦理國際學伴計畫，增加學習情境：配合「提升國民中小學英語文教學成效計畫」，

規劃國際學伴計畫，媒合國內外教師志工，依據國民中小學課程內容，提供生活化之

視訊英語學習活動，增加英語學習氛圍並拓展國際視野。 

4.推動城鄉共學交流，擴展學生學習經驗，提供多元刺激：善用社會教育資源，結合都

會學校、社教館所與偏鄉學校，規劃偏鄉國民中小學學習體驗之旅，於寒暑假或學期

間辦理體驗活動，擴增不同背景學生學習經驗，並藉由多樣化之學習情境，增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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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進而提升其學習動機。另媒合城鄉學校締結共學夥伴校，連結彼此學校資源，

擴增學習環境、促進交流並分享在地文化，以達成共學目標。 

5.賡續推動數位學伴，進行線上陪伴互動與學習：結合大專校院、地方政府、公益團體

、國民中小學及數位機會中心資源，以學習陪伴為基礎，透過網路及線上學習平臺，

培訓大專校院學生、志工運用資訊科技融入學習，提供虛實整合之多元學伴服務。另

招募 NGO、團體志工及退休教師，投入偏鄉服務行列，強化外部資源媒合與連結，創

新教材及教法，提升偏鄉學童基本學力及多元智能。 

(三)資源媒合、社群互聯 

1.教育資源平臺加值運用：結合產官學資源共享，透過導入政府與民間各項數位學習優

質教育平臺資源（如故宮教育頻道、數位典藏、科技部科技大觀園，以及民間均一教

育、永齡、博幼等），共同支援師生之教與學，豐富學習資源運用。 

2.教育雲推廣加值：透過「教育雲」平臺，整合各界所發展具特色且優質的教育學習平

臺資源，提供單一帳號簽入，讓師生享有開放式的數位學習資源與服務，並透過公眾

授權機制，推廣教師教學加值運用，促進資源分享與再利用。 

3.社區交流協作：發展以學校為核心之社區創新創業，以「實驗創新」課程為出發點，

結合未來想像教育內容，於偏鄉教育納入更多教育創新及前瞻性規劃實踐，以大學協

助偏鄉中小學模式，引進大學能量協助偏鄉，活化校園閒置空間，擴展偏鄉學校功能

，整合在地教育及文化資源，讓學校成為偏鄉文化中心或創業基地，帶動社區創新創

業，活絡在地經濟。 

4.教育創新群力匯聚：建置「偏鄉教育媒合平臺」及「鹿樂 偏鄉不遠~偏鄉教育群眾協

力募集平臺」，促進連結資源提供端與偏鄉需求端媒合。 

5.數位機會中心、樂齡學習中心、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整合：促成數位機會中心與樂齡學

習中心合作，推動數位機會中心的資訊研習課程與電腦教室設備，與樂齡學習中心的

終身學習課程等資源整合共用，達成資源共享與互補效益，創造民眾資訊應用融入生

活之情境。 

6.深耕數位閱讀：由國家圖書館、國立臺灣圖書館及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等單位提供數

位資源，輔以國家教育研究院開發之數位閱讀相關平臺、教材及學習資源，納入教育

雲平臺，提供教師教學使用及學生閱讀心得分享，作為國中小學校教師推動數位閱讀

使用之工具，達成資源共享，深耕數位閱讀之目標。 

7.建置數位教材資源整合中心：廣徵或開發基本能力及多元能力之數位學習（虛擬線上

）教材，並納入原住民及新住民母語之學習元素，結合 NGO 等民間教材資源（如均一

教育平臺等），彙集於教育雲，推廣於補救教學或正規教育使用。 

三、提升學生基本學習力 

(一)英語教育及聽力能力部分 

1.充實國民中小學英語教學設備，營造雙語學習情境，並補助各地方政府購置英語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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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及英語教學設備等營造雙語學習情境相關設備，提升英語教學品質。 

2.鼓勵並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國民中小學學生英語社團、英語營隊、英語讀者劇場等項

活動或比賽，並與僑務委員會合作辦理「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暑假引進美、

加、英、澳等地的優秀華裔志工至教學資源缺乏地區學校服務，提升學生英語學習興

趣。 

3.補助各地方政府偏遠地區國小英語教師前往英語系國家進修考察費用、國民中小學英

語教師英檢測驗通過 CFE 架構 B2 級報名費、成立英語教學資源中心，並引進外籍英語

教師及英語專長替代役男協助偏遠地區英語文教學，強化英語教師素質。 

(二)閱讀部分：補助各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辦理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閱讀推動計畫、閱讀推

廣活動，已及偏遠國中小校內圖書室環境，加強偏鄉學校閱讀推廣活動。 

四、扶助弱勢學生學習 

(一)辦理教育優先區計畫：補助各地方政府推展親職教育活動、補助學校發展教育特色、充

實學校基本教學設備、發展原住民教育文化特色及充實設備器材、補助交通不便地區購

置交通車及租車費、整修學校社區化活動場所等措施，俾彌平城鄉教育差距。 

(二)落實推動教育儲蓄戶專案：鼓勵學校全面申請開辦教育儲蓄戶，達成校校開辦教儲戶目

標，並定期整合民間資源，認養教育儲蓄戶大筆款項，提供清寒學生正向積極學習機會

，及提升處境不利學生之教育成就。 

(三)加強弱勢學生就學機會：補助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家庭突遭變故經導師確認等三類

學生，依學生實際應繳交之費用額度補助代收代辦費，並以不重複支領為原則，適時給

予弱勢學生經濟上之支持。 

(四)推動國民中學教師區域合聘制度：增加國民中學專長教師，提供偏遠地區學校合聘員額

，以改善偏遠離島地區師資，提升學校教學效能，維護偏遠地區學生學習權益。 

(五)辦理國民中小學補救教學：自 104 年起，國小 5 年級以上學習落後學生經篩選測驗任一

科未通過者即可參加補救教學；105 年度起並全面放寬身份弱勢條件限制，以符應補救教

學實施方案為協助學生工具學科基本學力奠基之目的。另持續宣導地方政府善用現職教

師、退休教師、儲備教師、大學生、社會人士等教學人員，提供小班且個別化之免費補

救教學。 

(六)辦理國小兒童課後照顧服務：補助國小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原住民學生參加課後照顧

服務經費，俾使家長安心工作。 

(七)夜光天使點燈專案計畫：補助低收入、單親、失親、隔代教養學生，及下課後確實無人

照顧之經濟弱勢家庭國小學童，參加夜光天使點燈計畫之經費，提供關懷與陪伴。 

(八)辦理高中職學生學習扶助方案，縮短成就低落高中職及特教學生之學習落差，全面提升

學生素質；另對於獲得高中職優質化補助之學校不再補助，確保弱勢群體的需要。 

（五）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近年醫學中心急診壅塞情形，要求對民眾


